
書表二-1 

 

 

農產品販運商申請書 

具申請書人        願意遵守農產品交易法等有關法令規定，經營農產品

販運業。玆依照農產品販運商輔導管理辦法第四條之規定，填具本申請書

並檢附附件，請准予核發農產品販運商許可證正證一件、副證    件，以

便營業。 

              謹  陳 

新   竹    市    政    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申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販 運 商 名 稱  營 業 地 點  

負 責 人 或 

代 表 人 姓 名 

 

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

 

販 運 商 農 產 品 

類 別 
 組 織  

登 記 資 本 額 新台幣   億   仟   佰   拾   萬   仟元整 

證 明 文 及 

名 稱 件 數 
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、身分證影本 

其 他 附 件 

一、證書費每件新台幣壹佰捌拾元整。 

二、最近一寸半身脫帽相片二張（如僅領正證一件附照片二張，增領副證

一件，需增附相片一張，餘類推）。 

三、申請人如因故無法至現場辦理，代理人應檢附授權委託書辦理。 

 

更新日期 107.10.15 


